公共管理学院模拟法庭学生活动管理办法

    为进一步加强学院模拟法庭的管理，提高场地利用率，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，

增加责任意识，确保安全，保障模拟法庭应有的教学功能，特制定本规定如下：

一、模拟法庭是学院法学专业开展实践实训课程的教学场所，使用人员必须遵守相关规章制度，爱护庭内的所有设施，保持庭内的良好环境，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。

二、模拟法庭举办的学生活动范围，仅限院级及以上活动，如学院开学典礼、学院毕业典礼、学院迎新晚会、学院毕业晚会、学院报告讲座等，任何学生班级、学生会各部门举办的活动不在此范围；举办的学生会议范围，限200人以上的大型会议，且有辅导员（教师）在现场指导。

三、学生活动须提前三天填写《公共管理学院模拟法庭学生活动使用申请表》，表格中各项内容填写完备后由（辅导员）指导老师、实验管理人员以及分管实验室的教学院长签字同意后，方可使用。

四、使用过程中需听从指导老师以及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管理。严禁在庭内使用明火、吸烟、私接线路；严禁在座椅、门窗、墙壁以及其他设施上乱涂乱画，随意张贴；庭内不得大声喧哗、打闹、吃零食、随地吐痰、乱扔杂物，确保良好整洁的环境和秩序。活动结束后需承担场地的保洁、安全、设施设备恢复工作，庭内物品一律不准带出场外。

五、借用主体须严格按照已审批的时间段开展相关活动，活动日期如有变更，须提前一天办理变更手续。如因故取消活动，请及时告知。如遇学校举行重要会议、法学专业实践实训课程或其他特殊活动与已申请日期发生冲突，借用主体须服从学院统一安排。

六、模拟法庭开放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，上午9：00-12：00，下午2：00-5：00（寒暑假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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